
客家委員會 112年「伯公照護站計畫」座談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 112年 10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整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綠廊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主持人:范副主任委員佐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伃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伍、列席人員：本會綜合規劃處 

陸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柒、行政院相關部會業務報告：(略) 

一、 客家委員會 

二、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三、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

四、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

五、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

六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七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

捌、「老幼同樂」心得分享: (略) 

一、 新竹縣關西鎮新富社區發展協會 

二、 雲林縣崙背鄉港尾社區發展協會 

三、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社區發展協會 

四、 社團法人花蓮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-美崙站 

玖、交流座談會與會人員發言(含書面)及回復說明摘要： 

項 

次 

發言(含書面)摘要 

(發言/書面單位) 
本會(或其他部會)回復說明情形 

一 

發言人: 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洪

永倫科長 

1. 花東地區地形狹長，相較於西部

而交通不便，尤其偏鄉地區人口

少、資源少，聘請講師往往要向

北部地區尋找，建請於計畫中增

列補助講師交通費，以增加偏鄉

據點文化課程豐富度。 

2. 112年服務加值(老幼同樂)核定

場次大幅降低，為使在地孩童多

與長者互動，學習客家文化智

慧，建請增加服務加值場次；或

是同意於文化加值中增加補助

交通接駁費、保險費、雜支等項

1. 為提升「銀髮力」，建議可善用伯公照護站內具

專長之長者，由其擔任授課講師，並規劃相關培

訓課程，協助提升教學能力，將人力及經費做最

有效之運用。 

2.(1)112 年度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第 8 點提到，

本案經費分攤得視本會年度預算狀況調整核

定標準及項目。茲因 112年度預算較為不足，

爰降低「老幼同樂」分攤經費及辦理次數。

倘站點願意多做「老幼同樂」活動，本會將

適度修正 113 年度實施計畫，允許文化加值

部分可彈性運用移做「老幼同樂」活動。 

  (2)另 112 年度計畫中亦說明「老幼同樂」活動

費用含講師鐘點費、材料費、點心費、交通

接駁費及保險費等費用，惟仍建議以步行能



項 

次 

發言(含書面)摘要 

(發言/書面單位) 
本會(或其他部會)回復說明情形 

目，讓文化加值能與學校或幼兒

園合作辦理；另外也能讓社區長

者前往其他鄉鎮交流學習不同

之客家歷史與文化。有關文化加

值、輔導加值等，為使經費執行

更具靈活度，建請同意比照服務

加值，於核定經費額度不變下， 

依實際執行情況互相流用支應。 

到達之學校或幼兒園(或社區兒童)為原則，

以撙節交通接駁費支出。 

3.有關輔導加值經費，於核定總經費額度及項目不

變下，得依實際執行情況互相流用支應，本會原

則同意備查。惟倘有刪減或增加項目一節，仍須

函報本會審核。 

二 

發言人: 新竹縣政府民政處約聘人

員葉家齊 

1. 本縣參與老幼同樂社區有 90%

以上，部分社區附近沒有學

校，考量到安全性問題，學校

辦理意願低，希望客委會、教

育部可以供配合辦理的學校實

質獎勵。 

2. 希望提供社區經費可以更多。 

3. 希望能增加計畫專職人員，可

以多少站或補助多少經費以上

為基準增加。 

1.112年度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第 7點提到，除可

與學校或幼兒園合作「老幼同樂」活動外，亦放

寬邀請安親班或社區兒童參與老幼同樂活動。另

每年的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，亦函請教育部行文

轉知學校配合辦理「老幼同樂」活動。 

2.本案經費分攤得視本會年度預算狀況調整核定

標準及項目。 

3.有關 112年度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中第7點輔導

加值部分已有規劃訪視、核銷、課程規劃及交流

觀摩所需之臨時人員相關費用，可多加運用。 

 

三 

發言人: 新竹縣吧哩國故事協會 

社區關懷據點(已向衛福部申請經

費)但農業水保局綠色照護綠色飲

食就會與衛福部供餐好像衝突，(有

重複申請疑慮)，像綠色療育社區很

需要，尤其是農業產業鄉鎮、綠場

域也有需求，但在經費上申請，社

區、協會申請又怕重複，可否以單

項申請呢? 

今日安排行政院相關部會進行業務政策宣導，就是

要讓伯公照護站可依個別需求，向相關部會申請經

費，擴大執行績效。惟須注意同一項目經費，請勿

向不同部會重複支領。 

四 

書面意見單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

局劉科員凱茹 

貴會習慣以 LINE 群組向群組內各

伯公照護站縣市政府承辦人員索取

各種資料，例如各站服務人次、調

查有無申請農照之站點等，並時常

要求於 2-3 天內提交，尤其本次座

談會於 10 月 13 日發文，要求縣市

政府於 2 天後提交各站出席名單，

各站點需以紙本公文週知，實難於

2 日內收集名單，建請貴會提供各

縣市政府合理之行政作業時間，另

感謝回饋的意見。未來本會儘量以公文形式索取調

查資訊，惟倘遇需彙整較緊急資料，為求時效性考

量，仍會以 LINE優先通知。 



項 

次 

發言(含書面)摘要 

(發言/書面單位) 
本會(或其他部會)回復說明情形 

縣市政府資安人員多要求勿以公務

電腦使用 LINE，請考量無法使用

LINE辦理公務之承辦人員立場，以

上僅為執行公務之建議，與實施計

畫無關，僅以紙本提出，會請貴會

納入考量。 

五 

書面意見單:臺南市車仔寮關懷協

會 

希望客委會能促成各伯公照護站互

相交流，費用由政府負擔。 

112年度計畫中之輔導加值費用，即請各縣(市)政

府辦理績優站點之執行情形影像紀錄或實體站點

交流觀摩，本案本會將轉知臺南市政府可多加利

用。 

六 

書面意見單: 臺南市白河區虎山伯

公照護站 

文化活動與老幼同樂補助師資建議

增加補助師資交通費用。 

1. 112 年度計畫中亦說明「老幼同樂」活動費用

含講師鐘點費、材料費、點心費、交通接駁費

及保險費等費用，惟仍建議以步行能到達之學

校或幼兒園(或社區兒童)為原則，以撙節交通

接駁費支出。 

2. 為提升「銀髮力」，建議可善用伯公照護站內具

專長之長者，由其擔任授課講師，並規劃相關

培訓課程，協助提升教學能力，將人力及經費

做最有效之運用。 

七 

書面意見單:臺南市大林伯公照護

站 

1. 高齡學過客語，長者身體健康不

勝任從事教導工作。 

2. 對於非客庄長者，透過客語歌曲

傳唱會較易學習客語。 

3. 長者對於音響設備操作不熟

悉，提供 DVD 學習客語幫助不

大。 

4. 客家古早味美食恐要失傳。 

 

1. 建議可以找客語薪傳師或附近學校的老師協助

授課。倘有需要師資名單，可向本會洽詢。 

2. 倘協會希望本會協助提供客語歌唱曲授權，讓

長者可以開心唱歌，有益身心健康一節，據了

解若使用電腦伴唱機，公播金可由「衛生福利

部 112 年長照基金獎助計畫」的業務費支應，

一年約 3,290 元。另社區協會取得公播證，當

伴唱機新增歌曲時，該行為屬於「重製」，社區

協會仍需向音樂集管團體取得授權，額外費用

亦可由「衛生福利部 112年長照基金獎助計畫」

的業務費支應。建議可與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聯

繫相關事宜。  

 



拾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為提升「銀髮力」，並增進長者身心健康，請各伯公照護站持續推辦「老

幼同樂」活動。各站點如有相關疑問，可隨時向本會綜合規劃處反映。 
二、 行政院相關部會、各縣市政府及伯公護站所提意見，將作為本會檢討修

正「113 年度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」之參據。 

拾壹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貳、散會：下午 4時 30分。 


